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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有关

工作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11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发[2020]1号

）精神，充分发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紧贴抗击疫情、促进就业、服务发展、维护稳定等工作，依法科

学有力有序地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重点单位提供用工服务�

　　各公共服务机构要切实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各经营性服务机构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重点单

位提供用工服务保障。要聚焦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单位，

特别是与疫情防控工作直接相关的生产运输单位的用工需求，综合运用线上对接、远程协作、线上专

场招聘等方式，提供精准有力的供需对接服务。对本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重点缺工企业一次性输

送30人以上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根据输送人数和稳定就业时间，按照每人最高600元标准给予

奖励。�

　　二、组织开展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活动�

　　（一）组织开展“天津2020春季网络招聘汇”。为减少暂停现场招聘会对招聘求职和就业工作的

影响，拟集合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出的免费网络招聘会、网络招聘平台（包括APP、小程序等）免费

服务，开展网上招聘、远程面试、线上签约等服务，通过北方人才网、中天人力网、智联招聘网、猎

聘网以及各参与机构网站、微信公众号统一推出、集中展示（活动方案详见附件1）。�

　　（二）组织开展“战疫情促发展 人力资源公益服务在行动”。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企事业单位和各

类人才的需求，发挥各级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集合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作成熟、技术先

进、附加值高的服务项目和服务产品，特别是依托互联网进行远程服务的项目和产品，如招聘求职（

含猎头）、考试评价、咨询顾问、毕业生就业、人事代理、教育培训等，向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各类人

才提供公益化人力资源服务。参与活动的机构及其服务产品，将统一在北方人才网、中天人力网集中

发布，各参与机构的网站应在显著位置同步展示（活动方案详见附件2）。�

　　上述两项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活动，各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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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服务发展工作�

　　（一）主动筹划，有序安排返岗复工。各区人社局、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

一安排和指导下，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特点，主动作为、统筹把握、稳妥有序地安排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返岗复工，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要积极发挥产业集聚、服务齐全、功能完备的独特优势，协同开展全链条人力资源服务，努力形成

为疫情防控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工作合力。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切实关心关爱本单位职工和人力资

源服务对象单位职工，通过发布公告、在线沟通等方式，宣讲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和科学防疫健康知识

，及时掌握职工动态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发展咨询、心理健康援助等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加强场所、人员的防疫，在开展业务时注意做好防控工作。�

　　（二）主动宣讲，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各区人社局、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要通过各类宣传媒介，尤其是在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过程中，广泛运用网络传媒、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对近期人社部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市人社局制定出台的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社

会保障、人事人才等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深入宣讲，释放政策红利，助力惠企惠民。公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要组建服务专员队伍，通过网络、邮件、电话等形式，面向重点企业一对一开展政策宣讲解读，

帮助更多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

　　（三）主动对接，开发推出新服务产品。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动对接用人单位需求，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研发并推出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招聘求职、聘用签约、

灵活用工、绩效考核、考试评价、员工培训、人事代理、派遣外包、福利计划、顾问咨询等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产品，助力企事业单位战疫情促发展，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积蓄力量。�

　　各区人社局要迅速将本通知精神传达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各区人社局、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主体责任，勇于担当作为，依法

合规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工作。要及时发现和宣传在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中涌现出的

人力资源服务先进典型，深入总结经验做法，不断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能力水平。工作中遇到重要情况

，请及时向市人社局报告。�

　　（联系人：徐俊华；联系电话：8321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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